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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一題：慈善機構及基金的運作情況  
 

２０１０年５月１２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五月十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陳茂波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近年不時有報道指出，不少向公眾募捐的慈善機構及基金在管治或資

源運用方面的透明度不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過去十年，有多少個慈善機構及基金成立和他們以哪種

形式成立，以及有多少個該等機構及基金的運作被發現違規和違反所涉規

則為何，當中有多少個因而被取消豁免繳稅的資格，以及當局有否向他們

追回有關期間的應徵稅款；若有，按年列出涉及的金額； 

 

（二） 過去十年，在發現慈善機構及基金違規運作後，當局有否進行相

應的檢討及採取改善措施；如果有，詳情為何；如果沒有，原因為何；及 

 

（三） 是否知悉法律改革委員會正就慈善機構的法律及規管架構所進行

的檢討，會否包括慈善機構的管治和運作事宜，以及何時會公布檢討結

果；政府會否就慈善機構及基金在財務匯報（包括財務報告和審計）的守

則及企業管治的最佳做法等方面進行檢討？ 

 

答覆： 

 

主席： 

 

  我就問題三部分的回覆如下： 

 

（一） 香港現時沒有法律條文界定何謂慈善組織或慈善目的，亦沒有單

一條法例規管慈善組織及其運用捐款的情況。慈善組織可以透過不同形式

成立，包括信託團體、根據《社團條例》成立的社團、根據《公司條例》

註冊的法團，以及根據香港法規而成立的團體等。我們並沒有過去十年成

立的慈善組織的數目。 

 



  根據《稅務條例》第８８條，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信託團體如希

望獲豁免繳稅，須向稅務局局長申請，並提交有關的註冊證明副本、規管

其活動的文書副本（如組織大綱及細則、信託契約或會章），以及過去一

年及／或未來一年舉辦活動的列表等，以證明該組織屬慈善性質以及其活

動與其宗旨相符。過去十個財政年度，共有３,８６０個慈善組織獲豁免繳

稅資格；同期內，共有７３０個慈善組織因停止運作，以及申報的通訊地

址失效等不同原因，而被撤銷《稅務條例》第８８條下的免稅資格，但稅

務局並沒有就撤銷免稅資格的原因作分類統計。在有關組織的免稅資格被

撤銷後，稅務局會在適當的情況下覆核該等組織的帳目，並向其追討應補

繳的稅款，但稅務局並沒有就這些補繳稅款作分類統計。 

 

（二）及（三） 法律改革委員會於二○○七年九月成立一個小組委員會，

專責檢討香港關於慈善組織的法律和規管架構。該項檢討涵蓋與慈善組織

的運作與管理有關的事宜。在檢討過程中，小組委員會也研究多個普通法

適用地區，例如澳洲、英格蘭、蘇格蘭、新西蘭等地規管慈善組織的法律。

在現階段，小組委員會預計將於本年內就其研究結果發表公眾諮詢文件。  

完 


